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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我部对你公司提交的《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提出如下意见：
1、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前后公司两年又一期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对比情况，就本次交易是否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五款的规定公司全体董事发表意见，律师、财务顾问发表核查意见。
2、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补披露本次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未来发展前景、每股收益变化情况和非财务指标进行详细分析。
3、补充说明汇海丽有1亿银行存款却单独拖欠公司股利3,150万元，公司确保能收回汇海丽达应付股利3,150万元相关保障措施。
4、请补充披露公司遴选交易对手方过程，交易对手方是否具有能力履约，不采取招拍挂出售股权的原因。
5、补充披露是公司是否存在为交易标的提供资金、担保等影响公司利益的情形。
6、补充说明重组标的历史股权转让价、评估情况，如近三年价格与本次评估转让价存在较大差异需详细说明原因。
7、补充披露重组标的下属中心店、广场店各自经营面积，两年又一场财务报表、职工情况，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广场店如无法续组对重组标的的影响,收益法评估下如何考虑关店的相关损人。
8、请按照《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6号——资产评估相关信息披露》的要求补充披露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两种方法的评估程及其相关参数选择和依据。其中交易标的前三年又一期的营业成本与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83.58% 、82.02%、81.06%、83.19%，但在预测2015年相关数据比例高达86.9%,请公司详细说明原因；结合重组标的近三年相关数据，说明预测在职人员工资每年保持8%的增长，对于经营者工资、加班加点费等保持5%的增长是否合理。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14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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